关于中央、自治区提前下达伊吾县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
安排使用情况公示公告

2026年伊吾县收到提前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51万元，现将2026年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公示如下：
1、 资金来源
2026年伊吾县收到中央提前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00万元，自治区提前下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51万元，完成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数量3个。
二、分配原则
按照新财农[2024]102号《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文件要求，根据以下原则安排使用资金。
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遵循规范，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可根据绩效评价结果适当调节，进一步突出激励导向。
三、分配结果

	2026年农村综合改革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表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投资规模（万元）
	责任单位

	1
	伊吾县山南开发区二分区绿化带路沿石更新建设项目
	山南开发区
	50（中央）
	山南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	2
	民光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
	淖毛湖镇
	50（中央）
	淖毛湖镇人民政府

	3
	新疆哈密市伊吾县前山乡石磨沟村第三片区围栏建设项目
	前山乡
	51（自治区）
	前山哈萨克民族乡人民政府


备注：具体项目建设情况由责任单位另行公告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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